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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3_80_8A_E

5_8C_97_E4_BA_AC_E6_c27_28454.htm 本关各处室、海关、

办事处： 为了加强海关对报关员、预申报录入员的监督管理

，我关制定了《北京海关对报关员、预申报录入员的管理规

定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北京海

关对报关员、预申报录入员的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为了加强海关对报关员、预申报录入员(以下简称录入员)的

监督管理，使报关员、录入员的报关行为规范化、专业化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。 第

二条 本规定所称报关员、录入员，系指经主管地海关审批培

训合格，持有海关核发的报关员证件的；在拥有进出口经营

权或代理运输、仓储及代理报关权的企业中从事办理报关、

纳税等工作的人员。 第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是北京关

区报关员、录入员资格审定、培训和注册登记的管理机关。 

第四条 报关员、录入员在从事报关、办理纳税等事宜时应遵

守海关法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

责任。 第二章 申请报关员、录入员应具备的条件 第五条 申

请人应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 第六条 申请人所在企

业应具有进出口经营权，或具有从事代理运输、仓储和专业

报关服务的权利，经过海关注册备案，持有海关核发的报关

注册登记证明书的单位。 第七条 申请人应是企业的境内正式

雇员。 第八条 申请人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及相应的外语基础

。 第三章 申请培训报关员、录入员的审批程序 第九条 报关

员、录入员的选培应由企业法人向主管地海关提出书面申请



。经海关审核符合条件的发报关员、录入员培训登记表(附

件1)。填表后交海关，按海关规定期限内参加报关员、录入

员培训。 第十条 向海关申请培训报名时应递交以下证明： 1

．企业在海关的注册登记证明书； 2．企业同意参加培训人

员的证明； 3．参加培训人员身份证及编号； 4．参加培训人

员的学历证明书及编号； 第十一条 经海关培训、考核及格者

，海关颁发报关员证件。 第四章 对报关员、录入员的管理 第

十二条 北京海关由稽查处负责对报关员、录入员的资格进行

审批、业务培训、核发证件和行使暂停报关员、录入员报关

及录入资格、注销其报关员、录入员证件等项工作。 第十三

条 北京海关对报关员、录入员实行年审制度。报关员、录入

员每年随企业年审向所在地海关递交一年度的资格审定报告

书(见附件2)办理年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